
1

山东省建筑业协会
鲁建协〔2026〕7 号

山东省建筑业协会关于开展

中小建筑企业法治护航公益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、装饰协会、各中小建筑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山东省“十五五”规划关于全面依法

治国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，切实解决我省中小建筑

企业发展中的法治痛点、堵点问题，扎实做好中小企业纾困帮扶

工作，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山东省建筑业协会中小建筑

企业法治护航公益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（鲁建协〔2026〕5 号）

部署，省建协牵头组织开展中小建筑企业法治护航公益专项行动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服务对象

我省范围内，核心业务对应的建筑业资质等级为二级及以下

的中小建筑企业，包括但不限于具备二级资质、三级资质及不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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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资质的建筑施工、安装、装饰装修、劳务分包等各类建筑相

关企业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免费纠纷调解。依托山东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商事

调解中心，为企业提供全程零费用调解服务，涵盖建设工程施工

合同、劳务分包、材料设备采购、工程价款结算、工期延误、工

程质量等各类争议标的金额在 500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民事纠纷，

配备专业法律专家、工程管理专家提供“一对一”服务，规范闭

环调解流程，切实降低企业纠纷化解成本。

（二）精准普法服务。组建专业普法小分队，采用“线下宣

讲+线上直播”相结合的方式，面向企业项目部管理人员、一线

施工班组负责人、劳务人员等群体，开展定制化普法宣讲，重点

讲解施工合同风险防范、工程款维权、劳务用工合规、质量安全

责任认定等内容，同步提供现场答疑、一对一咨询服务，提升企

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。

三、需求对接方式

本次专项行动实行省市联动、分级对接，为便于有需求的中

小建筑企业高效获取服务，现将具体对接方式明确如下：

1. 有纠纷调解、法治咨询、普法参与等相关需求的中小建

筑企业，可直接联系所在地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、装饰协会

指定的专项行动联络人，咨询服务详情、提交服务申请、反馈相

关诉求。

2. 各地市专项行动联络人负责本地区企业联络、需求收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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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推荐、工作对接等事宜，将全力协助企业对接省建协相关服

务资源，确保企业需求得到及时响应。

3. 企业若有疑问，可同步联系省建协专项行动工作组，进

行补充咨询。

四、实施期限

本次公益专项行动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至 2026 年 12 月 31

日结束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、装饰协会要切实履行联合单

位职责，督促专项行动联络人履职尽责，做好本地区企业需求对

接、服务引导工作，及时梳理企业诉求，主动对接省建协，推动

专项行动落地见效。

2.各中小建筑企业可结合自身实际需求，主动与所在地市联

络人对接，如实提供相关信息，配合做好服务对接工作，充分享

受本次公益专项行动带来的便利与支持。

3.各相关单位要坚持精准服务、务实高效，聚焦中小建筑企

业核心需求，简化流程、优化服务，切实为企业办实事、解难题，

共同营造我省建筑业法治化、规范化发展环境。

六、省建协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段艳文、姜晓燕

联系电话：15665790505、0531-86195260

邮箱：121268841@qq.com

地址：济南市工业南路 59 号中铁财智中心 6 号楼 14 楼

mailto:12126884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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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山东省建筑业协会中小建筑企业法治护航公益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

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山东省“十五五”规划关于全面

依法治国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、强化中小企业法治保障

的部署要求，山东省建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省建协”）

立足行业服务职能，紧扣法治山东建设及住建行业高质量

发展要求，聚焦中小建筑企业发展堵点难点，做好中小企

业纾困帮扶工作，在全省范围内牵头开展中小建筑企业法

治护航公益专项行动，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行动背景

中小建筑企业是我省建筑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

推动行业创新、吸纳就业、助力地方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

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当前，中小建筑企业普遍面临规模较

小、抗风险能力较弱、法律资源相对匮乏等痛点，在生产

经营中易遭遇各类建设工程民事纠纷，且纠纷化解成本

高、维权难度大，同时对法律风险防范知识的需求迫切。

为切实赋能中小建筑企业合规经营，有效降低企业纠纷化

解成本，省建协特面向我省中小建筑企业，通过提供免费

纠纷调解、精准法治服务等便捷化、公益性举措，切实为

中小建筑企业减负纾困、赋能增效，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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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、化解经营矛盾，筑牢企业合规经营根基，推动全省建

筑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，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组织单位

牵头单位：山东省建筑业协会

联合单位：各市建筑业协会(联合会)、装饰协会

执行单位：山东省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法务与商务工

作委员会

山东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商事调解中心

三、行动目标

1. 精准化解中小建筑企业纠纷难题，降低企业纠纷化

解成本，为企业减负增效，助力企业集中精力开展生产经

营。

2. 提升中小建筑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，普及

工程领域核心法律法规及实用维权知识，从源头减少纠纷

隐患。

3. 搭建多方联动的普法服务平台，整合法律、工程管

理等专业资源，建立中小建筑企业普法服务长效机制，推

动行业合规生态建设。

四、服务对象

本专项行动服务对象为我省范围内，核心业务对应的

建筑业资质等级为二级及以下的中小建筑企业，包括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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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于具备二级资质、三级资质及不分等级资质的建筑施

工、安装、装饰装修、劳务分包等各类建筑相关企业。

五、实施措施

（一）开展免费调解服务，精准化解企业纠纷

依托山东省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商事调解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调解中心”），针对中小建筑企业纠纷痛点，开展

全方位、零费用调解服务，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

1. 明确调解范围。聚焦中小建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

产生的各类工程相关民事纠纷，且争议标的金额在 500 万元

（含）以下的案件，具体涵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、劳

务分包合同纠纷、材料设备采购合同纠纷、工程价款结算

纠纷、工期延误争议、工程质量争议等常见纠纷类型，做

到应调尽调、精准对接。

2. 严格费用减免。本次专项行动期间，调解中心为服

务对象提供全程免费调解服务，不收取任何调解服务费、

专家咨询费、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费用，最大限度降低企业

纠纷化解成本。

3. 规范调解流程。建立“企业申请—材料审核—专家

指派—调解实施—结果确认”的闭环流程。符合条件的企

业可通过电话、邮箱等线上方式向省建协，以及各地市建

筑业协会(联合会)、装饰协会咨询、提交调解申请及相关材

料，鼓励有条件的协会(联合会)提供线下咨询、接待服务；

4. 强化专家支撑。依托调解中心争议评审专家库，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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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具备丰富工程纠纷处理经验、专业能力过硬的法律专

家、工程管理专家提供“一对一”调解服务，针对复杂纠

纷案件可组成专家组开展联合研判，提升调解效率和成功

率。

（二）开展“法律进工地”联合普法活动，筑牢风险

防控防线

聚焦纠纷隐患高发项目及群体，开展定制化、专场化

普法宣讲，推动法律知识直达一线、深入人心。鼓励有条

件的协会联合其他合作单位，组建专业普法队伍。

1. 组建专业普法小分队。整合调解中心专家资源、各

地市行业精英、会员单位法律骨干，组建多支普法小分

队，每支队伍配备“法律专家+工程管理专家”双核心力

量，兼顾法律解读的专业性和工程场景的适配性。

2. 精准定位宣讲对象。聚焦中小建筑企业项目部管理

人员、一线施工班组负责人、劳务人员等群体，重点覆盖

纠纷隐患较多、施工规模较大、人员流动频繁的工程项

目，如住宅建筑、市政配套工程、装饰装修项目等，实现

普法服务精准下沉。

3. 定制专属普法内容。结合中小建筑企业生产经营实

际及工程领域纠纷特点，针对性定制普法课程，核心讲解
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及履行中的风险防范、工程款拖欠

维权流程及技巧、争议评审机制应用、劳务用工合规管

理、工程质量与安全责任认定等热点主题；同时收集企业

日常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题，开展现场答疑，提供一对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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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服务。

4. 积极创新宣讲形式。采用“线下宣讲+线上直播”

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，设置互动问答、案例剖析等环

节，增强普法趣味性和实效性，扩大普法覆盖面。

六、实施期限

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1. 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参与协会或单位

要充分认识本次专项行动对助力中小建筑企业发展、推动

行业合规建设的重要意义，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，细化

工作举措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
2. 坚持精准服务，提升服务质效。聚焦中小建筑企业

核心需求，注重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简化流程、优化

服务，切实为企业办实事、解难题；加强专家队伍管理，

提升专业服务能力，确保调解及普法工作质量。

3.注重长效建设，巩固行动成果。以本次专项行动为契

机，总结提炼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做法，建立常态化、

制度化的普法及调解服务机制，持续为中小建筑企业赋

能，推动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

山东省建筑业协会

2026 年 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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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各地市协会专项行动联络人

序号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1 王璐洁 济南市建筑业协会 18866800067 158926873@qq.com

2 周兵一 青岛市建筑业协会 18561925168 351052170@qq.com

3 崔世宁 淄博市建筑业协会 0533-3146223 4gn_ex274ay5k@dingtalk.com

4 秦政 枣庄市建筑业协会 13181280995 qinzheng8886@163.com

5 郑莹莹 东营市建筑业联合会 13589439585 165739053@qq.com

6 菅晓芳 烟台市建筑业联合会 18766532886 550677103@qq.com

7 陈玉华 潍坊市建筑业协会 15966198806 wfsjzyxh@163.com

8 刘晓莹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 18605378857 258346206@QQ.COM

9 亓超 泰安市建筑业协会 18769881677 qichao_168@163.com

10 王哓燕 威海市建筑业协会 13371188017 whjzyxh@126.com

11 汪洋 日照市建筑业协会 13863326960 rzsjzyxh@163.com

12 于伟 日照市建筑业协会 13963323315 jinhyuwei@163.com

13 王志刚 滨州市建筑业协会 15964066007 binzhouwzg@163.com

mailto:158926873@qq.com
mailto:351052170@qq.com
mailto:qinzheng8886@163.com
mailto:165739053@qq.com
mailto:550677103@qq.com
mailto:wfsjzyxh@163.com
mailto:qichao_168@163.com
mailto:rzsjzyxh@163.com
mailto:jinhyuwei@163.com
mailto:binzhouwzg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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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袁帅 德州市建筑业协会 18505342305 dzsjzyxh@126.com

1 陈美菊 聊城市建筑业协会 15969628787 lcsjzyxh@qq.com

16 刘瑞东 临沂市建筑业协会 19853930253 lysjzyxh2025@163.com

17 赵书雅 菏泽市建筑业协会 15865062299 hzjzyxh@sina.com

18 赵红臣 济南装饰协会 15275166023 945110786@qq.com

19 何峰 烟台市建筑装饰协会 15798559889 m99one@qq.com

mailto:dzsjzyxh@126.com
mailto:lcsjzyxh@qq.com
mailto:hzjzyxh@sina.com
mailto:945110786@qq.com
mailto:m99one@qq.com


附件 3：

中小建筑企业法治护航公益专项行动受理申请表

一、企业基本信息

项 目 内 容

企业名称（全称） （盖章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企业资质等级 □ 二级 □ 三级 □ 不分等级 □ 其他

注册地址

实际经营地址

法定代表人 姓名 ： 联系电话：

对接联系人 姓名： 联系电话 ： 邮箱：

企业成立时间 年 月 日

核心业务范围 □ 建筑施工 □ 安装工程 □ 装饰装修 □ 劳务分包 □ 其他

二、申请服务类型（可多选）

1.纠纷调解（请选择纠纷类型）：□ 施工合同纠纷 □ 劳务分包纠纷 □ 工程

价款结算纠纷 □ 工期延误纠纷 □ 工程质量纠纷 □ 其他

2.法治咨询（请选择咨询方向）：□ 施工合同风险防范 □ 工程款维权 □ 劳

务用工合规 □ 质量安全责任认定 □ 其他

3.普法参与（请选择参与形式）：□ 线下宣讲 □ 线上直播 □ 现场答疑 □ 其

他

三、具体诉求/情况说明

（请详细描述申请服务的具体原因、诉求、相关背景信息，纠纷调解需注明争议

标的金额、争议双方、纠纷发生时间等关键信息，可另附页）

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四、相关材料清单（需如实提供，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）

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是否提供

（√/×）

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 ________

2 建筑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1份 ________

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份 ________

4 对接联系人授权委托书（如有） 1份 ________

5 纠纷相关证明材料（纠纷调解申请需提供，如合同、结算单等） 1份 ________

6 其他相关补充材料 ____份 ________

五、承诺说明

本企业郑重承诺：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及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虚假陈述、

隐瞒重要事实，如因提供材料不实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由本企业自行承担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省建协专项行动工作组咨询电话：0531-86195260、15665790505 ，邮箱：

12126884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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